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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 
 

中龙股字（2023）第 03号 

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北海银河

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

相关问题的专项法律意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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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北海银

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银河生物”、“公司”）

的委托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管理二部于 2023 年 1 月 3 日

出具的《关于对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

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[2023]第 3 号）（下称“《关注函》”）的

相关要求，按照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律师行业公认的业

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就《关注函》提出的有

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。  

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，本所声明： 

    1、本所及承办律师依据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

务管理办法》和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（试行）》

等规定，在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已经存在

的事实，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，

进行充分的核查论证，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，真实、

准确、完整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、准确，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2、为出具本法律意见，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：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，其向本所提供的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

者口头陈述证言真实有效，有关材料上的签名和盖章是真实

有效的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、电子文档材料已经和原件核对

一致，均不存在虚假内容和重大遗漏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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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次《豁免函》所涉及债务是否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；

是否为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，是否为债权所有人的

真实意思表示，是否在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

关债权进行豁免核查并说明具体情况，同时对涉及债权人身

份真实性、债务豁免金额的准确性、《豁免函》是否具有法

律效力等事项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一）关于李振涛《债务豁免确认函》及石家庄中房置

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《债务豁免确认函》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

及有关债权人身份真实性、债务豁免金额的准确性，《豁免

函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事项核查。 

律师意见： 

本所核查了银河生物提供的相关法院裁判文书以及银

河生物于 2022年 12月 7日披露的《关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

及债务催收通知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94）、银

河生物《关于所提供信息及材料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

承诺函》、李振涛《关于〈债务豁免确认函〉的情况说明》

等材料，并函询李振涛、石家庄中房，取得李振涛、石家庄

中房复函后，基于前述材料作出以下核查意见： 

1、债权债务真实性、合法性和豁免债务明确性。 

（1）关于李振涛出具的《豁免函》豁免 12,000万元事

项。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民法院（2018）内 02 民初

238 号民事调解书记载，在该案诉讼过程中，原告李振涛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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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银河集团、银河生物、天成控股、潘琦、潘勇、姚国平

达成如下调解协议：一、2018 年 4 月 20 日前，六被告支付

原告 3000 万元，原告需申请法院在 7 日内解除对被告贵州

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的保全措施。二、2018

年 5月 20日前，六被告支付原告 6000万元，原告需申请法

院在 7日内解除对保全清单上其他资产的保全措施。三、如

未能在 2018年 5月 20日前向原告偿还全部本金，六被告仍

需承担相应利息，利率按照原借款合同（月利率 2.6%）计算。

四、本案受理费（245900 元）、保全费（包括保险费 99000

元和申请费 5000 元）和原告律师代理费（100000 元）由六

被告向原告支付。该院认为该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，作

出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。该案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，已发生

法律效力。可见，李振涛与银河集团、银河生物、天成控股、

潘琦、潘勇、姚国平在签订调解协议并经人民法院《民事调

解书》确认后，银河生物在该案中承担的责任应为与银河集

团、天成控股、潘琦、潘勇、姚国平共同承担 9000 万元及

利息的支付义务，而非基于原《借款合同》《担保承诺书》

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。因此，李振涛向银河生物出具《豁

免函》决定“自本函生效之日起，豁免银河生物债务人民币

12,000 万元的保证责任。”与其享有的权利不符。本所就此

分别函询李振涛及银河生物，李振涛及银河生物分别向本所

复函，李振涛还作出《关于〈债务豁免确认函〉的情况说明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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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《情况说明》），李振涛和银河生物均确认《豁免

函》中“豁免银河生物债务人民币 12,000万元的保证责任”

的表述为笔误，李振涛在《豁免函》中的真实意思应为在

12,000万元范围内豁免银河生物所承担的共同支付责任。由

此可见，李振涛豁免银河生物 12,000万元债务真实合法。 

（2）石家庄中房出具的《豁免函》豁免 19,000万元事

项。2017 年 8 月 10 日，李昱、李鸿与银河集团签订《借款

合同》，约定李昱、李鸿向银河集团提供借款 15,000 万元，

银河集团、银河生物、潘琦、潘勇、姚国平、徐宏军与李昱、

李鸿签订《保证合同》为《借款合同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。

因银河集团未能及时偿还以上借款，李昱、李鸿将银河集团、

银河生物、潘琦、潘勇、姚国平、徐宏军诉至江西省高级人

民法院，该院于 2018年 11月 13日作出（2018）赣民初 65

号判决，其中，银河生物应对银河集团应承担的债务在人民

币叁亿元最高债权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该案已经发

生法律效力。后李昱、李鸿将该将基于该民事判决书下确定

的未履行或者未执行部分的相关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

金、利息、复利、延迟履行金等）转让给李晓锋，并向银河

生物出具了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（1），其后，李晓锋又将该

债权转让给了石家庄中房，并向银河生物出具了《债权转让

通知书》（2），债权转让的具体情况银河生物已于 2022年 12

月 7日以《关于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通知的提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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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94）予以披露。2022 年 12 月 30

日石家庄中房向银河生物出具《豁免函》，该《豁免函》系

石家庄中房真实意思表示，是石家庄中房对其合法债权的处

分，现有材料未发现《债务豁免豁免函》存在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。截

至《豁免函》出具之日，该笔债权的债权人为石家庄中房，

该债务是债权人石家庄中房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豁免。 

2、债权人身份真实性和豁免债务行为之法律效力。 

（1）关于债权人身份真实性的问题。经本所调查核实： 

李振涛：李振涛因与银河集团、银河生物、天成控股、

潘琦、潘勇、姚国平在签订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生效《民事调

解书》确认而享有要求银河生物与银河集团、天成控股、潘

琦、潘勇、姚国平共同向其支付 9,000 万元及利息的权利。

截至《债务豁免确认函》出具之日，该笔债权的债权人为李

振涛。 

石家庄中房置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：本所律师调查了江

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8 年 11 月 13 日作出（2018）赣民初

65号判决所产生的债权债务，其中银河生物应对银河集团应

承担的债务在人民币叁亿元最高债权额范围内承担连带清

偿责任，该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后李昱、李鸿将基于该民

事判决书下确定的未履行或者未执行部分的相关债权（包括

但不限于借款本金、利息、复利、延迟履行金等）转让给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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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锋，并向银河生物出具了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（1），其后，

李晓锋又将该债权转让给了石家庄中房，并向银河生物出具

了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（2）。上述债权债务转移中的石家庄

中房公司真实存在，是上述债权承继的企业法人。 

（2）关于豁免债务金额的准确性以及《豁免函》是否

具有法律效力的问题： 

1、李振涛出具《情况说明》确认其在 2022 年 12 月 27

日向银河生物出具的《豁免函》中存在笔误，《豁免函》的

真实意思应为在 12,000 万元范围内豁免银河生物所承担的

共同支付责任。李振涛、银河生物在对本所的复函中对此再

次予以确认。因此，李振涛在 12,000 万元范围内豁免银河

生物应承担的共同支付义务，豁免的金额明确。同时，李振

涛作为权利人，以《豁免函》《情况说明》的形式，对银河

生物的债务进行豁免，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，《豁免函》未

发现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情形，属于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。 

2、石家庄中房豁免的 19,000万元，是该公司合法取得

的债权。基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8）赣民初 65 号判

决产生，后经过如下合法转让行为，其中，银河生物应对银

河集团应承担的债务在人民币叁亿元最高债权额范围内承

担连带清偿责任，该案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后李昱、李鸿将

该将基于该民事判决书下确定的未履行或者未执行部分的

相关债权（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、利息、复利、延迟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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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等）转让给李晓锋，并向银河生物出具了《债权转让通知

书》（1），其后，李晓锋又将该债权转让给了石家庄中房，

并向银河生物出具了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（2），债权转让的

具体情况银河生物已于 2022年 12月 7日以《关于收到债权

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通知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94）予以披露。2022年 12月 30日石家庄中房向银河

生物出具《豁免函》，该《豁免函》系石家庄中房真实意思

表示，是石家庄中房对其合法债权的处分，现有材料未发现

《债务豁免豁免函》存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

相关法律法规应认定为无效的情形。相关债权人已经向江西

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变更债权人申请，法院已受理该事项，

但目前暂未取得法院的执行变更通知，后续需进一步核实确

认。 

（二）关于上述债务的现时义务是否解除存在重大不确

定性。李振涛、石家庄中房及相关债权人与你公司、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关联关系，大额债务豁免的具

体原因及商业合理性，公司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方是否与相关债权人存在除上述附带条件外的“抽屉协议”

或其他交易安排及债务豁免事项对你公司 2022 年度损益或

资本公积的影响。 

律师意见： 

关于债权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本所经查阅工商信息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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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银河生物提供的资料，经本所核查，银河生物在向本所

出具的复函中对应内容与银河生物在《关注函》“公司回复”

中的内容一致。 

本所未发现银河生物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

方与相关债权人存在除上述附带条件外的“抽屉协议”或其

他交易安排。债务豁免事项对银河生物 2022 年度损益或资

本公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。 

核查结论： 

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，李振涛《债务豁免确认函》及石

家庄中房置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《债务豁免确认函》权利主

体真实，内容真实、合法有效，共豁免银河生物 31,000 万

元债务明确。银河生物如在 2023年 4月 25日前未将豁免后

的债务余额及时、足额付给债权人李振涛及石家庄中房，李

振涛及石家庄中房将有权撤销《豁免函》是附条件的权利，

具有不确定性，不能对抗在 2023年 4月 25日前银河生物被

豁免的债务。  

未发现银河生物对大额债务豁免的具体原因及商业合

理性的说明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；未发现银河生物、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与相关债权人存在除上述附带条

件外的“抽屉协议”或其他交易安排。债务豁免事项对银河

生物 2022年度损益或资本公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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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广西中龙律师事务所（公章） 

承办律师（罗思方）：           

二 0 二三年二月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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